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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摘要 

 

1.     背景 

 

1.1. 隨着《性別歧視條例》自 2021 年起加強了對母乳餵哺歧視和騷擾的法律保障，

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委託了珩峰市場研究有限公司進行一項「在香港『公

眾可進出處所』餵哺母乳的研究」（研究），以評估母乳餵哺婦女對《性別歧視條

例》下有關母乳餵哺條文的理解、在公眾可進出處所餵哺母乳的普及率和經驗，

以及在香港提供母乳餵哺設施的效用。 

 

1.2. 本研究的目標為： 

(a) 評估母乳餵哺婦女對《性別歧視條例》中有關母乳餵哺條款的理解程度； 

(b) 收集在香港公眾可進出處所餵哺母乳的普及率、原因、經驗，以及獲取促進

在這些地方餵哺母乳的建議； 

(c) 評估商場和政府處所的母乳餵哺設施的情況； 

(d) 徵求相關持份者對在香港提供母乳餵哺設施的意見；及 

(e) 為香港提供母乳餵哺設施和推廣零歧視母乳餵哺環境提供建議。 

 

1.3. 研究團隊進行了下列的工作以達成研究目標： 

(a) 與 1 000名在統計前 12個月內至少有一次直接餵哺母乳或集乳的婦女進行面

談問卷調查，及 400 名在統計前 13-36 個月內至少有一次直接餵哺母乳或集

乳的婦女進行網上問卷調查； 

(b) 對香港 50 個商場和 50 個政府處所進行設施審核，評估育嬰及哺乳設施的提

供和質素；及 

(c) 與 30名母乳餵哺婦女進行焦點小組討論，以及與 10名地產發展商代表和 10

名公眾可進出處所的物業管理公司代表進行個人訪談，收集有關他們對《在

商業樓宇提供育嬰間及哺集乳室》作業備考 （作業備考）和《性別歧視條例》

下相關條文的理解、提供母乳餵哺設施的經驗和意見，以及在公眾可進出處

所為母乳餵哺婦女提供便利的最佳做法。 

 

2.     主要研究結果 

 

母乳餵哺的模式  

2.1  與 1 000 名母乳餵哺婦女進行的面談問卷調查結果顯示，約三分之二的被訪者

（67.3%）表示在母乳餵哺旅程中，丈夫提供了最大的支持。而約四分之三的被

訪者（74.2%）並未提及任何人提供較少支持，近八分之一的被訪者（11.5%）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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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她們的同事在母乳餵哺旅程中提供了較少的支持。焦點小組討論的母乳餵

哺婦女也反映，她們感受到來自主管和同事的壓力和對她們的需要缺乏理解。 

 

2.2  在過去 12 個月內曾在公眾地方直接餵哺母乳或集乳的面談問卷被訪者中，超過

一半的被訪者（51.7%）表示，他們每月一次或更少在商業處所（如商業大廈、

商場、餐廳等）餵哺母乳或集乳。此外，超過四分之三的被訪者（75.6%）表示，

她們每月一次或更少在政府處所（如公共圖書館、體育場館、健康中心／診所、

社區會堂等）的公眾地方餵哺母乳或集乳。 

 

2.3 在過去 12 個月內曾在公眾地方直接餵哺母乳或集乳的面談問卷被訪者中，超過

五分之四的被訪者（85.7%）選擇在商場的育嬰及哺乳室餵哺母乳或集乳。其次，

近五分之四的被訪者（79.1%）選擇在母嬰健康院、醫院、健康中心或診所的育

嬰及哺乳室餵哺母乳或集乳。此外，約四分之一的被訪者（24.4%）選擇在辦公

室內的會議室或儲物室餵哺母乳或集乳。在復工後，大多數於工作時間有常去的

地方餵哺母乳或集乳的受僱面談問卷被訪者表示，她們通常在辦公室內的會議室

或儲物室（86.3%）及商場的育嬰及哺乳室（84.1%）餵哺母乳或集乳。 

 

2.4  在過去 12 個月內沒有在公眾地方直接餵哺母乳或集乳的面談問卷被訪者表示其

原因包括「在其他地方餵哺母乳或集乳較方便」（65.2%），「這讓她／其他人感到

尷尬」（51.5%）及「在公眾地方直接餵哺母乳或集乳被視為不雅的暴露行為」

（48.5%）。 

 

《性別歧視條例》下有關母乳餵哺的條文的認知和理解 

 

2.5 超過五分之四的面談問卷被訪者（82.9%）表示她們認識《性別歧視條例》。在認

識《性別歧視條例》的被訪者中，大多數被訪者（82.6%）透過新聞知道這條例，

超過一半被訪者（51.5%）透過社交媒體知道。當被問及《性別歧視條例》下有

關母乳餵哺的條文，包括條例所涵蓋的歧視和騷擾，約三分之二的面談問卷被訪

者（69.0%）表示她們認識這些條文。 

 

2.6 焦點小組中的母乳餵哺被訪者，對《性別歧視條例》下有關母乳餵哺婦女的法律

保障，表現出不同程度的認知。雖然大多數被訪者知道這些條文（例如，聽說

《性別歧視條例》保障母乳餵哺婦女的權利、知道在公眾地方阻止婦女餵哺母乳

是違法，以及僱主應該允許母乳餵哺婦女在工作期間餵哺母乳），但她們不知道

條文的具體細節。焦點小組被訪者稱，該條例主要關注工作場所和公眾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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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物業管理公司和地產發展商被訪者的回應反映了他們對《性別歧視條例》下有關

母乳餵哺的條文有不同程度的理解。雖然物管公司被訪者普遍知道這些規定，但

某些地產發展商，就像焦點小組中的母乳餵哺被訪者一樣，對有關知識展現認知

差距，尤其是在條文的細節方面。 

 

2.8 在表示知道或聽過有關《性別歧視條例》的資料的面談問卷被訪者中，大多數被

訪者（79.8%）知道商場管理人員拒絕讓婦女在指定的哺乳室以外的地方餵哺母

乳可能違反《性別歧視條例》。 

 

2.9 儘管《性別歧視條例》中沒有訂下條文直接指定育嬰及哺乳室設施的技術標準，

母乳餵哺被訪者在焦點小組中提出改善《性別歧視條例》的建議，包括納入育嬰

及哺乳室設施的清晰標準和規定；不僅為僱主，也適用於同事和主管，以促進母

乳餵哺員工在工作場所餵哺母乳或集乳的指引；並立法確立明確的罰款或處罰，

以加強阻嚇和執行。 

 

2.10 物業管公司和地產發展商都對改善設施提出了寶貴的建議。物管公司被訪者強調

需要在公眾地方增加設施、制定明確的工作指引和舉辦公眾宣傳活動。另一方面，

地產發展商被訪者則強調政府主導的意識提升活動的重要性，以及改善各機構中

母乳餵哺設施的數量和質量。 

 

公眾地方餵哺母乳的經驗 

 

2.11 在過去的12個月，於商業處所的公眾地方餵哺母乳或集乳的面談問卷被訪者中，

大多數被訪者（92.7%）最近一次使用了商場內的育嬰及哺乳室。然而，最近一

次在商業處所内的育嬰及哺乳室以外的地方餵哺母乳或集乳的被訪者中，近四分

之三的被訪者（73.3%）因為該處所沒有此類設施而沒有使用育嬰及哺乳室。 

 

2.12 就過去 12 個月內曾在商業處所的育嬰及哺乳室餵哺母乳或集乳的面談問卷被訪

者而言，她們對最近一次使用育嬰及哺乳室的整體滿意度、整體衞生狀況和整體

設施的平均評分（在 1-10 分之間）分別為 7.6、7.3 和 7.3。超過一半的被訪者

（58.9%）在最近一次使用育嬰及哺集乳室時沒有遇到任何困難，及 25.1%的被

訪者批評育嬰及哺集乳室擁擠或等候時間太長。 

 

2.13 在過去的12個月，於政府處所的公眾地方餵哺母乳或集乳的面談問卷被訪者中，

超過三分之二的被訪者（72.0%）在最近一次使用了母嬰健康院的育嬰及哺乳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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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近在政府處所内的育嬰及哺乳室以外的地方餵哺母乳或集乳的被訪者中，

超過一半的被訪者（59.6%）因為該處所沒有此類設施而沒有使用育嬰及哺乳室。 

 

2.14 就過去 12 個月內曾在政府處所的育嬰及哺乳室餵哺母乳或集乳的面談問卷被訪

者而言，她們對最近一次使用育嬰及哺乳室的整體滿意度、整體衞生狀況和整體

設施的平均評分（在 1-10 分之間）分別為 6.9、6.8 和 6.7。超過一半的被訪者

（59.5%）在最近一次使用房間時沒有遇到任何困難，及 22.4%的被訪者批評母

乳餵哺或集乳設施不足，或育嬰及哺乳室狀況不佳。 

 

2.15 在設施審核中訪問的 50 個商場和 50 個政府處所，有 10 個商場和 8 個政府處所沒

有育嬰及哺乳室。 這些處所近乎全部成立於 2000年或更早。 

 

2.16 設施審核的結果發現，超過一半 (53.7%) 的商場和政府處所的育嬰間帶有性別定

型意味的指示牌標誌或符號。超過五分之四（84.1%）的商場和政府處所將這些

設施設置在洗手間旁邊，及 14.6%的這些設施設置在洗手間内部。此外，結果發

現在大約一半（52.4%）的商場和政府處所，非使用者在門打開時可以輕易看到

育嬰及哺乳室的內部。 

 

2.17 大多數面談問卷被訪者（97.5%）沒有在奇怪或不舒適的環境中餵哺母乳或集乳。

此外，縱然大多數面談問卷被訪者（99.9%）稱未有被公開要求不要在公眾地方

餵哺母乳或集乳，焦點小組的 30 名母乳餵哺婦女中有 8 名聲稱曾在公眾地方餵

哺母乳或集乳時遭到拒絕、言語騷擾、不友善的目光等。 

 

2.18 大多數面談問卷被訪者（81.0%）表示在公眾地方需要更多的母乳餵哺或集乳設

施。同樣地，大多數被訪者（87.4%）認為商場應該提供更多母乳餵哺或集乳設

施。在焦點小組中，絕大多數母乳餵哺婦女確認了這觀點，她們表示公眾地方如

商場、家庭常去的政府處所包括圖書館、公園、海灘、體育場館等應提供更多母

乳餵哺設施。 

 

2.19 大多數面談問卷被訪者（81.9%）建議商業和政府處所都應該提高母乳餵哺和集

乳設施的衞生標準。 

 

2.20 在焦點小組中，大多數母乳餵哺被訪者表示她們較喜歡在保養良好的哺乳室餵哺

母乳，但她們對目前母乳餵哺設施的狀況感到不滿。常見的問題包括育嬰及哺乳

室的數量不足（尤其是在較舊的商場和政府處所）和質素參差、繁忙時段需長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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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輪候、某些商場內的設施位置不佳、房間不足或過小、非育嬰或母乳餵哺使用

者的不當使用、哺乳和更換尿片區之間缺乏分隔、照明不足及衞生問題。 

 

2.21 物業管理公司一致表示支持創建舒適、安全和隱密的空間，並建議增加額外設施

以提升整體體驗。相比之下，地產發展商也支持這些設施，但通常依賴處所營運

公司來規劃和實施。基於複雜的規例（例如要遵從屋宇署的守則和指引及消防條

例的條文），他們在翻新舊商場時面對困難。兩個組別都提出了改善設計的建議，

包括分隔房間、增加空間和提升設施。儘管一些發展商認知到需要解決空間限制，

但認為設計和提供設施的困難是有限的。 

 

在育嬰及哺乳室餵哺母乳的意見 

 

2.22 審核結果發現，45.8%的商場内供單一使用者的育嬰範圍面積小於 5m2，並不符

合作業備考所規定的建議大小。 在受審核的商場內供多人使用的育嬰範圍中，

62.5%的育嬰範圍面積小於 12m2，並不符合作業備考的規定。 雖然政府部門並非

必須遵從作業備考，但審核結果發現 28.1%的政府處所內供單一使用者的育嬰範

圍小於 5m2。至於政府處所內 10個可供多人使用的育嬰範圍，其中 70.0%的面積

小於 12m2。結果顯示，52.5%商場和 38.1%政府處所的育嬰範圍面積並未符合作

業備考所規定的建議大小，有改善的空間。 

 

2.23 在 41 個只允許女性進入的育嬰範圍中，其中 35 個（85.4%）可供所有性別的照

顧者使用，因為它們是供單一使用者使用或有獨立的母乳餵哺房間／間隔。 另一

方面，在其他 41 個允許男性和女性進入的育嬰範圍中，有 6 個（14.6%）是可供

多人育嬰和母乳餵哺的單一房間。它們應該只供女性使用，以確保她們的私隱。 

 

2.24 這次設施審核將育嬰及哺乳室的門分為三種設計類型，即（a）「需要手指或用力

才能開關」的門，例如需要抓緊或扭擰的門鎖，（b）符合無障礙設計的槓桿式門

柄，或 （c）不用力便能開關而符合通用設計的門。審核結果發現，42 個政府處

所中有 32個（76.2%）和 40個商場中有 13個（32.5%）的育嬰範圍有（a）「需要

手指或用力才能開關」的門。在哺乳範圍，68.8%的商場有（c）符合通用設計的

門。所有政府處所的哺乳範圍都沒有符合通用設計的門。結果反映政府處所在育

嬰及哺乳室較少採用通用設計。此外，近三分之二（65.4%）的商場和政府處所

内的哺乳範圍設有可上鎖的門。然而，10個政府處所中有 4 個的哺乳範圍都位於

育嬰範圍內，或用窗簾隔開，因此沒有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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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物業管理公司一致表示願意在公眾地方提供有利母乳餵哺的環境。他們強調了設

備齊全的育嬰及哺乳室的重要性，其中包括可上鎖的門和必要的設施，營造支援

母乳餵哺母親的氛圍。 

 

2.26 相比之下，地產發展商抱有不同的態度。大約一半的地產發展商參與者承認某些

公眾地方（例如設有育嬰及哺乳室的商場、公共建築物和公園）為餵哺母乳提供

了有利環境，但其餘的被訪者則對各個環境中的設施不足表示擔憂。他們指出了

商場、公園和餐廳缺乏足夠的育嬰及哺乳室，反映需要改善這些範圍。 

 

2.27 阻礙母乳餵哺的因素包括嚴重缺乏母乳餵哺設施、工作間的困難、社會壓力及缺

乏理解和同理心。這些因素對母乳餵哺婦女帶來了障礙。物業管理公司和發展商

提出了鼓勵母乳餵哺的措施，包括母親攜帶哺乳圍巾、政府宣傳及明確的指引。

兩個組別都強調了公眾宣傳活動在遏止歧視的重要性。 

 

2.28 各持份者都在支持母乳餵哺婦女有其角色和責任，尤其是政府需要透過教育和宣

傳活動推廣母乳餵哺，並鼓勵家庭成員共同承擔責任。 

 

3.     建議 

 

3.1. 基於研究所得，這些建議旨在應對已辨識的困難，提高法律意識，並促進更支持

和包容母乳餵哺的環境。通過共同實施這些措施，我們可以創造孕育和便利母乳

餵哺的環境，造福母親和嬰兒。 

 

政府 

 

3.2. 考慮提供建設母乳餵哺設施的誘因：除了現有的綠建環評認證和履行可持續建築

設計指引之外，政府可以考慮要求在規定的單位面積內設置適當或平均分佈的母

乳餵哺設施，以作為獲得總建築面積寬免的先決條件。同樣，若在翻新的建築內

提供足夠母乳餵哺設施，可考慮給予稅務優惠。 

 

3.3. 制定育嬰及哺乳室獎勵計劃：政府可以與平機會合作制定獎勵計劃，鼓勵政府部

門和發展商提供高質素的育嬰及哺乳室。該措施將有助於吸引更多潛在客戶（尤

其是有新生嬰兒的家庭）及推廣母乳餵哺友善場所。這樣的計劃將創造雙贏的局

面，讓地產發展商、政府部門和這些家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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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修訂《在商業樓宇提供育嬰間及哺集乳室》作業備考，以改善服務差距：在改善

數量方面，屋宇署可以修訂作業備考，鼓勵商業樓宇提供多於一間育嬰及哺乳室，

以緩解育嬰和母乳餵哺設施的短缺。在提高質量方面，由於大多數育嬰或母乳餵

哺設施的門未能符合無障礙設計或通用設計原則，政府應明確制定符合通用設計

的門和鎖的技術標準，以便使用育嬰和母乳餵哺設施時能輕鬆進出，特別是攜同

嬰兒的父母。促進育嬰及哺乳室的通用設計，尤其是在政府處所，對推廣包容的

環境至關重要。平機會先前提交的施政報告意見書中已提倡設立通用設計的技術

標準，因此修訂後的《作業備考》應納入政府在 2023年施政報告公布的全方位的

設計手冊。此外，政府應在消除性別定型發揮關鍵作用，避免在育嬰間的門及其

指示牌標誌或符號使用特定性別意味的標誌。 

 

3.5. 加强規管與推動遵守要求：要求發展商和政府處所提供長期計劃，尤其是在舊商

場、政府處所（例如圖書館、公園、海灘、體育場館等），以建立和翻新育嬰及哺

乳室。這要求與新加坡對體育設施和大型商場等進行重大加建和改建工程時的強

制要求類似。此外，還應該考慮提供評級系統來推動遵守要求。 

 

3.6. 推廣手機應用程式和網上資源：鼓勵使用者積極支持並分享她們對育嬰及哺乳室

的經驗和評論，包括在應用程式（例如 BreastfeedingGPS）和網上平台評分，亦可

以在母嬰健康院派發單張並張貼有關這些應用程式的資訊海報，以接觸到預期用

戶。 

 

地產發展商及物業管理公司 

 

3.7. 分配空間： 地產發展商應該在新商場的設計階段包含寬敞且設備齊全的育嬰及哺

乳室。對於現有的商場，發展商應該計劃擴大育嬰及哺乳範圍，建立新的育嬰及

哺乳室或設置一些流動育嬰及哺乳室，以緩解旺季或暑假期間的長時間輪候現象。 

 

3.8. 開發實時輪候應用程式：鑒於使用母乳餵哺設施需長時間輪候，物業管理公司可

以與應用程式開發人員合作，測試電子輪候是否有助緩解情況。實時資訊也意味

着等候母乳餵哺母親可以預料設施的使用情況，並在某些設施過於擁擠時轉移到

附近的其他設施。 

 

3.9. 凸顯育嬰和母乳餵哺設施的獨特性：可以在育嬰和母乳餵哺設施的門上和牆上張

貼海報，提醒人們正確的使用方法，為母乳餵哺婦女保持空間乾淨、整齊及安全。

在哺乳範圍保護母乳餵哺婦女私隱的同時，如果房間佈局允許，育嬰範圍應允許

男性照顧者進入。這鼓勵所有性別承擔育兒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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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派發宣傳單張：我們建議向地產發展商和政府處所及商場的物業管理公司派發放

宣傳單張。這些單張旨在通知並提醒他們《性別歧視條例》下有關母乳餵哺條文

或作業備考的最新更新。物業管理公司應確保為父母提供清潔和可用的育嬰範圍。 

 

僱主與僱員 

 

3.11.靈活的政策：鼓勵僱主積極採用靈活的政策，允許員工在工作時間內餵哺母乳或

集乳，而不施加額外職責或採取歧視性做法。僱主和員工應遵循衞生署和平機會

制定的指引和手冊，建立母乳餵哺友善工作間，並將這些政策納入至公司的規程

中。 

 

3.12.意識培訓：建議僱主為員工進行全面的意識培訓，強調在工作場所包容母乳餵哺

母親的重要性，以營造支持母乳餵哺的環境。 

 

 


